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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一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10 

大会工作的振兴 

 

拉脱维亚、立陶宛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：决议草案 

大会总务委员会的组成问题 

 

 大会， 

 回顾其 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/138 号决议， 

 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大增， 

 又考虑到总务委员会的组成应确保具有代表性，其成员反映均衡地域分配原

则， 

 认识到须就总务委员会的组成作出一项临时特别决定的特殊情况， 

 1. 决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期间暂停适用其第 33/138 号决议附件第 3 段所

载规定；  

 2. 又决定这项暂停适用决定立即生效，并在第六十二届会议闭幕时停止生

效；  

 3. 还决定在不妨碍大会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的前提下，本决议的规定不适

用于第六十三届会议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；  

 4. 注意到第六十一届会议的副主席人数维持不变；  

 5. 决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期间，按照其第 33/138 号决议附件第 2 段的规

定，第二十二位副主席应从东欧集团当中选出；  

 6. 决定将题为“大会总务委员会的组成问题”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二届

会议议程。 


